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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学生证配发工作的通知 

各分部、学院： 

学生证是学生参加学习、考试等在校活动的重要学籍身份证明。 

目前，学生证由总部统一印制，根据分部（学院）实际招生人数配

发。2016 年以来，学校试点每学期两个批次招生，一定程度上导致

了学生证配送不及时，对新生入学特别是开学典礼的举行造成一定

影响。为进一步适应实际工作需要，及时高效配发学生证，经研究

决定，对新生学生证配发工作进行调整。具体通知如下： 

1．调整配发时间。新生学生证配发次数为每学期两次，自 2020 

年春季学期起，第一次配发时间为招生计划下发之后的 15 个工作日

内，第二次配发时间为当季全部新生数据进入教务系统之后的 15 

个工作日内。 

2．配送计算方法。第一次配发数量＝本学期招生计划数x 110% - 

上学期剩余学生证数；第二次配发数量：：本学期实际招生人数xllO% 

一第一次配发数；实际招生数少于计划数的分部（学院），不再配发

第二次，剩余学生证由分部（学院）保管，用于下一学期。 

3．分部（学院）须对学生证应收数量、实收数量、下发各学习

中心的时间和数量做好登记，按照接收情况反馈收货回执。 



4．结余证件处理。每学期第二次学生证配发完成后，总部将在 

“国家开放大学阳光招生服务平台”公布各分部（学院）的学生证结

余情况。分部（学院）对总部公布的结余数据进行核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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